附件1：体育经纪人培训教师资格条件

体育经纪人培训教师资格条件

承担理论教学任务的培训教师（三级）应具有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毕业，具有相关课程两年以上授课经验的高校教师。

承担实际操作技能教学任务的培训教师应具有5年以上体育经纪工作经历，在体育经纪公司担任中层以上职务的管理人员等。
经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组织的体育经纪人师资培训，获得培训师资质者方可从事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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